采购需求
（一）本招标文件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响应供应商的方案应达到或优于本招标文件要求，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要求。
（二）主要服务内容：
[bookmark: _GoBack]1.服务范围：本次服务为章贡区内全部市政夜景亮化设施（含庭院灯）的一年管养服务，管养范围包括区内楼宇建筑、各类桥梁、和谐钟塔、长征广场、城市中央公园、好人主题公园等场所的夜景亮化设施，以及章江两岸章贡区段沿岸的庭院灯、草坪灯等亮化设施（详见下表）。
服务范围清单表
	中心城区基础照明工程

	序号
	亮化楼宇
	栋数/米数

	一
	桥梁亮化
	

	1
	武陵大桥
	1

	2
	新世纪大桥
	1

	3
	沙石大桥
	1

	4
	武龙大桥
	1

	5
	全球通大桥
	1

	6
	飞龙大桥
	1

	7
	西河大桥
	1

	8
	赣州大桥亮化
	1

	9
	章江大桥
	1

	小计
	
	9

	二
	塔、公园和广场
	

	1
	和谐钟塔
	1

	2
	中央公园
	1

	3
	红军广场（现长征广场）
	1

	4
	左岸岸线（杨梅渡公园A区-飞龙岛大桥）
	1200米

	5
	左岸岸线（好人公园）
	300米

	6
	左岸岸线（好人主题公园）
	500米

	7
	右岸岸线（杨梅渡大桥-蓝波湾门前）
	2500米

	8
	章江右岸（交汇口平台至武龙大桥）
	1400米

	9
	章江北岸线（交汇口平台至章江大桥）
	1100米

	10
	理工大学前公园
	800米

	小计
	
	

	三
	章江左岸
	

	1
	理工大学（现赣南科技学院）
	2

	2
	博德名苑
	2

	3
	金域蓝湾A区B区
	5

	4
	人和人力（现人力资源中心）
	1

	5
	天际华庭
	6

	6
	森林公馆
	1

	7
	中航城公寓
	1

	8
	格兰云天酒店
	1

	9
	中航城
	8

	10
	科技馆
	3

	11
	财富港
	5

	12
	宝申花苑
	2

	13
	银庭花园
	4

	14
	豪德银座A.B座
	2

	15
	豪力中岛明珠
	1

	16
	豪德水岸新天
	7

	17
	华源丽景
	1

	18
	赣州天翼华庭（云计算）
	1

	19
	外滩一号
	2

	20
	赣州农商银行
	1

	21
	章江豪园
	6

	22
	路福江韵华府
	6

	23
	丽江豪庭
	3

	24
	瑞电苑
	6

	25
	龙湾上河城
	5

	26
	返迁房
	4

	27
	丽水华庭
	3

	小计
	
	89

	四
	章江右岸
	

	1
	赣州商贸城
	3

	2
	御澜湾（江湾一号）
	5

	3
	江湾一号2期
	1

	4
	轩雅居
	3

	5
	铁路三区
	7

	6
	滨江相府
	2

	7
	碧水蓝庭
	4

	8
	沁园小区
	1

	9
	鹭江新城
	6

	10
	东方红广场
	2

	11
	瑞景苑
	1

	12
	通利商住楼
	1

	13
	建设工程检测大楼
	1

	14
	百户超市
	3

	15
	丽江花园
	3

	16
	汇福名苑
	1

	17
	赣州疾控中心防控中心
	1

	18
	赣州市人民第三医院
	2

	19
	老年医院亮化
	1

	20
	瑞康苑
	1

	21
	瑞恒·蓝波湾
	9

	22
	金泰大酒店（现全季酒店）
	1

	23
	滨江西苑
	3

	24
	全球通大厦
	1

	25
	联创城市花园
	2

	26
	金水小区
	2

	27
	滨江紫荆花园
	2

	28
	景江德威园
	1

	29
	金海岸花园
	2

	30
	锦路苑小区
	1

	31
	香江湾酒店
	1

	32
	赣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1

	33
	联谊新村
	1

	34
	君家万福楼
	1

	35
	滨江小区
	2

	36
	抚元堂
	1

	37
	汇钠新村
	4

	38
	园林管理用房
	1

	39
	迎宾花园
	3

	40
	万德世纪园
	1

	41
	江湾花苑
	2

	42
	滨江东苑
	1

	43
	稼轩路农贸市场
	1

	44
	银盛花园
	1

	45
	金龙花园
	1

	46
	江压厂宿舍
	4

	47
	怡景嘉园
	2

	48
	章江花园
	9

	49
	滨江豪园
	2

	50
	龙江苑小区
	1

	51
	滨江大酒店（现桔子酒店）
	1

	52
	景祥花园
	1

	53
	蓝天苑小区
	1

	54
	市公路管理局直属分局
	1

	55
	江洲花园
	1

	56
	永康华庭
	1

	57
	正银花苑
	1

	58
	阳光花园
	1

	59
	国土资源局小区
	1

	60
	赣州中级人民法院
	1

	61
	中级人民法院副楼
	1

	62
	法律援助法院工作站
	1

	63
	瑞丽佳园（原飞龙苑）
	2

	64
	帝景豪园
	1

	65
	国土局
	1

	66
	农业局
	1

	67
	江西南芳律师事务所
	1

	68
	金湾花苑
	2

	69
	锦绣家园
	1

	70
	蔚蓝半岛G2
	1

	71
	蔚蓝半岛（南北区）
	5

	72
	绍兴饭店
	1

	73
	越秀百货（现国际时代）
	1

	74
	赣州春江花月
	12

	75
	滨江苑
	2

	小计
	
	156

	五
	兴国路及中央公园周边建筑
	

	1
	自然博物馆
	1

	2
	中央城亮化
	2

	3
	馨安家园（现泰安家园）
	3

	4
	中央城一期
	2

	5
	中祥公园首府
	4

	6
	赣州创业家园
	4

	7
	赣州发展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部经济大楼西座）
	1

	8
	赣州总部经济区大楼
东座及裙楼（含海天大酒店）
	1

	9
	城市家园
	5

	10
	人力资源中心
	1

	11
	卫生计生
	1

	12
	城央一品
	1

	13
	赣州城央
	3

	14
	武装部
	1

	15
	中国人寿
	1

	16
	文苑家园
	6

	17
	江南明珠
	2

	18
	赣州历史博物馆
	1

	19
	有色地金鹏（现金鹏大厦）
	1

	20
	怡和园（现金鹏怡和园）
	2

	21
	中庭广场
	1

	22
	盛世江南
	1

	23
	万盛购物中心
	1

	24
	起点壹中心
	4

	25
	华润幸福里A区（现幸福里一期）
	1

	26
	华润幸福里C1区（现幸福里三期）
	1

	27
	赣州万象城
	1

	28
	华润大厦B，BC之间
	2

	29
	鹏欣水游城
	4

	30
	保利中航公元
	2

	小计
	
	61



	四贤坊周边基础照明工程

	序号
	亮化楼宇
	栋数

	1
	基督教会旁边1#、2#
	2

	2
	基督教会
	1

	3
	西津路建国路交汇口右
	2

	4
	西津路建国路交汇口
	2

	5
	阳明路交汇口
	1

	6
	章贡区图书馆组团
	5

	7
	中医院
	1

	汇总
	
	14



	福寿沟博物馆周边基础照明工程

	序号
	亮化楼宇
	栋数

	1
	厚德路（1-5栋）
	5

	2
	厚德路（6-7栋）
	2

	3
	厚德路（8-12栋）
	5

	4
	长征医院
	1

	汇总
	
	13



	中心城区庭院灯、草坪灯等亮化设施统计表

	序号
	位置
	庭院灯盏数
	草坪灯盏数

	章江南岸

	1
	营前路路口
	49
	新装草坪灯未编号的共有142盏

	2
	五指峰路口
	55
	

	3
	人民医院前
	47
	

	4
	瑞电苑前
	76
	

	5
	章江豪园前
	75
	71

	6
	章江大桥下游
	51
	75

	7
	伸宝花园
	52
	68

	9
	南河大桥
	38
	

	10
	飞龙大桥
	52
	

	合计
	共计庭院灯495盏、草坪灯356盏

	章江北岸

	1
	东河大桥城外下游
	32
	

	2
	东河大桥 城外下游
	23
	

	3
	建春门城外侧
	32
	

	4
	建春门-永金门
	19
	

	5
	建春门-永金门
	29
	

	6
	永金门-北门
	30
	八镜台投光灯一盏

	7
	北门城外侧
	0
	八镜台瓮城投光灯一盏

	8
	橡胶坝
	7
	

	9
	西河人行桥下游
	69
	8

	10
	北门城内侧
	8
	城内侧投光灯一盏

	11
	北门城外侧
	67
	

	12
	涌金门城内南侧
	5
	城内侧投光灯一盏

	13
	城内解放路对应点
	20
	

	14
	建春门城内南侧
	7
	8

	15
	环城路口
	27
	

	16
	春江花月B区
	32
	

	17
	章江瑶厨前
	53
	249

	18
	高琰路口
	49
	33

	19
	福寿路口
	65
	11

	20
	红环路路口
	47
	15

	21
	稼轩路口
	37
	20

	22
	黄屋坪路口
	56
	48

	23
	水务泵房旁
	75
	10

	24
	八一四交汇口
	52
	52

	25
	碧水蓝庭门口
	38
	20

	合计
	共计庭院灯879盏、草坪灯474盏、投光灯4盏





2.响应供应商须配备技术人员
	中心城区亮化设施及两岸庭院灯等亮化设施劳务服务清单表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维护时间
（月）
	备注

	1
	低空电工
	名
	≥2
	12
	工作人员需配备：特种作业操作证（低压电工证） 
相关工作经验：3年以上 
对辖区内亮化设施设备实施日常巡查、维护及其他业主安排的工作等

	2
	高空电工
	名
	≥1
	12
	高空电工（外墙亮化作业）岗位职责 
1、持证上岗：必须持有特种作业操作证（低压电工证）、高处作业证，具备 3 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2、作业性质：以外墙高空悬吊作业为主，采用安全绳、吊板、安全带等专业装备，从建筑楼顶悬吊至外墙作业区域，类似蜘蛛人高空作业模式。 
3、核心工作： 
负责建筑外墙、楼体立面亮化灯具、灯带、配电箱、线路等电气设施的安装、调试、维修、抢修； 
开展高空悬吊状态下日常巡检、故障排查、部件更换、线路维护，保障亮化系统正常运行； 
处理突发故障，完成外墙灯具、管线等高空应急抢修任务； 
严格遵守高空作业安全规范，做好作业前安全检查、现场防护及作业后收尾工作。 
4、工作场景：建筑外墙高空、户外立面、高空设备区域，全程在坠落高度≥2 米的高空环境下开展电气作业。 
5、其他任务：完成辖区内亮化设施运维及业主安排的相关工作。

	3
	网络工程师
	名
	≥1
	12
	工作人员需配备：中级及以上网络工程师证 
相关工作经验：3年以上 
工作内容：日常运维与故障排查（“网络的日常管家”）保障网络7×24 小时稳定运行，快速解决突发问题，是最基础且高频的工作； 
日常巡检：定期登录设备检查配置日志、接口状态（是否 down 机）、路由表稳定性，清理无用配置，备份设备配置文件（防止配置丢失）； 
故障排查：网络中断、卡顿、无法上网、访问延迟高等问题时，按 “分层排查法” 
物理层：检查网线、光纤是否断裂，端口是否松动； 
数据链路层：排查 VLAN 划分错误、交换机端口禁用、MAC 地址绑定问题； 
网络层：检查 IP 地址冲突、路由协议故障、网关不可达； 
应用层：确认防火墙策略是否拦截、端口是否被占用； 
对辖区内设施设备实施日常巡查、维护及其他业主安排的工作等。

	4
	资料员
	名
	≥1
	12
	相关工作经验：2年以上 
对该项目收集维修过程前中后对比影像资料，负责收集需对辖区内亮化设施设备实施日常巡查打卡记录资料及其他业主安排的工作等（所有影像资料需水印相机自带二维码定位功能、每月按时向委托单位提交巡查、维护等台账资料）

	注：服务过程必须符合当地相关主管部门对安全文明作业的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围挡、排污措施、清洗路面等所有的安全文明费、其他总价措施费、单价措施费、扬尘治理措施费。此项费用已综合考虑在内，由成交单位负责，不再另外计取。

	响应文件中提供（拟派项目技术人员花名册含姓名、岗位、职责、联系方式）电工、高空作业、网络工程师须提供相关有效证件复印件（证书以首次颁发的时间为准），资料员提供劳务合同（能够体现工作年限）及响应供应商为其缴纳的开标前六个月内(不含开标当月)任意一个月的社保证明，提供清晰扫描件，并加盖响应供应商公章。



3.成交供应商须每天至少派一名亮化巡查人员在晚上开灯后对所有规定范围内夜景亮化设施进行巡查。
4.投标人须为本项目提供适用于本项目的方案：包含但不限于项目管理与后备团队方案；技术维护服务方案：日常巡查方案、巡查制度与计划方案，维护维修方案、响应与处置机制方案，应急抢修预案、突发事件处理方案，质量保障措施、过程控制与创新方案）
5.响应供应商近3年内未被行政主管部门记有不良行为记录。
6.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行业规章制度。
7.如遇重大活动时，为确保设施完好率和亮灯率，成交供应商必须全力保障达到要求并服从采购单位或路灯管理部门的调度安排。
（三）服务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服务期限为壹年。
（四）服务要求：
1.成交供应商应对整个亮化工程进行系统、科学、有序的循环的维护，承诺定期巡查调试并对系统进行维护、保养。
（1）定期对所有灯具进行检查，维修或更新破损、不正常亮灯、光衰＞30%以上的灯具。
（2）定期检测整个照明线路、控制系统等，及时排解潜在的安全隐患，对电缆、电线采取安全防盗措施，防止电缆、电线被割盗。
（3）及时检查更换管线卡扣等灯具安排固定件和其他易损件，确保灯具稳固安全和安装的平整度。
（4）定期查看、检测照明配电箱并有防盗措施防止偷、漏电现象，保持配电箱外观整洁。
（5）对上述情况进行记录，并及时汇总采购人。
2.根据采购人要求及时调整亮灯及熄灯时间。
3.及时更换损坏的设备、材料，确保正常亮灯。
4.做好防盗、防人为破坏工作。对盗窃、人为破坏造成的夜景设施、材料损毁，成交供应商应先报警，经公安民警勘察记录，征得公安同意后立即修复。
5.成交供应商的所有维修维护活动必须有详细记录供采购人核查。
6.夜景亮化维修时涉及更换的主要材料由采购人承担，维修工具需要成交供应商自行提供。成交供应商完善好巡查制度及服务人员的各项责任制度，若因成交供应商的原因导致本项目信息外泄，设施设备等其他物件丢失、被窃等现象的，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应全额赔偿，并追究相关责任。
7.成交供应商应为本项目配备不少于一辆四轮工具车（如：皮卡车或面包车等）
（五）对服务单位的要求：
1.职业操守要求
（1）响应供应商不得超越资质等级或范围承揽市政工程业务。
（2）响应供应商不得出卖、出借、转让、伪造资质证书、图鉴、图章，以挂靠方式允许他人以本单位或本人名义，采取不正当手段，承接市政工程业务。
（3）应组织具有经验的人员担任项目负责人依法依规进行本项目作业，严禁弄虚作假、高估冒算、敷衍了事等不正当行为。
（4）从业人员应自觉遵守相关部门的管理、监督和检查，廉洁自律，不得利用工作之便谋取个人利益，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私下泄露与项目有关的信息，项目负责人不得同时兼任其他施工工程。
2.其他说明
（1）成交供应商在本项目服务期限内如接到采购人紧急项目通知，应随叫随到，否则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2）本项目维护内容部分为高空作业，属于重大危险源。要求响应供应商在承诺函中保证近三年内未发生过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并且承诺中标后为本项目派出从业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保险。（提供承诺函加盖公章）
（3）如发现成交供应商有挂靠行为的，一律取消其成交资格。
（4）若在评标期间或成交后发现响应供应商提供了虚假资料，采购人有权取消其成交资格，同时将有关情况上报上级主管部门。
（5）参与本次投标的响应供应商，视为认可本采购文件所约定所有内容，成交后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异议。
（6）成交供应商投报的拟派人员必须为本项目的项目组基本人员，在本项目服务期间不得擅自更换，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成交供应商变更人员按1000元/每人每次进行处罚。处罚不设限额，若发生以上费用，从管养费中扣除，未按规定及时缴纳违约费用的，采购人有权从支付给成交供应商的任意款项中扣除。采购人根据项目规模和类型或现有人员水平及工作负荷的考虑要求增加或调整人员的，响应供应商必须按要求调整或增加人员。
（7）成交供应商在维修过程中发生违法违规行为及所造成一切后果及损失，由成交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和负责赔偿。
（8）成交供应商必须按照相关安全规范进行操作，一切违反操作规范造成的伤亡事故由成交供应商自行负责。
（9）建立巡查制度，及时记录和检查整修，保证亮灯率90%以上，故障修复及时率93%。
（10）每周对各景观亮化情况进行信息采集，相关情况以书面形式及时反馈给采购人。
（11）在本项目服务过程中，成交单位的服务人员对采购人进行人身攻击、侮辱及肢体冲突等恶性行为的，采购人有权单方面终止本项目服务合同。
（12） 成交供应商对本项目作业人员的人身安全承担全部责任，负责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安全防护、劳动保护及安全管理，若发生人身伤亡事故，一切法律责任、经济赔偿均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与采购人无关。
（13）成交供应商全权负责项目实施过程中所有作业人员的人身安全，承担因安全管理不到位、违规作业等引发的一切安全事故责任及相关赔偿费用。
（14）成交供应商须为项目作业人员购买足额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及工伤保险，作业人员人身安全由成交供应商负全责，采购人不承担任何安全事故连带责任。
（13）签订合同时，成交供应商须将本项目服务人员社保证明和为本项目服务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保险的材料复印件加盖公章作为合同附件。
（六）考核标准
成交供应商的检查考核采取采购人每月不定时抽查方式考核，每两个月按考核情况支付费用。
亮化设施考核评分标准、内容和评分表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评分标准
	检查情况
	得分

	维护质量考核
（30分）
	出现报修设施在维护完成之后 3 天内再次因非事故原因不亮或需要报修的情况。
	发现一次情况扣1分。
	
	

	巡查日常考核
（5分）
	出现采购人在发现同一处设施故障出现已上报但未修复、故障出现但未上报、市民投诉故障、偷盗偷电行为未及时制止、发现线缆灯具被盗未及时报警的情况、未按系统设定的时间及时开关灯等情况。
	发现一次情况扣1分。
	
	

	人员更换
（5分）
	出现采购人抽查发现现场维修维护人员与合同中拟派本项目人员不一致的情况。
	发现 1 人/次扣 1 分，如连续发现五次该人员未到场，则按变更人员进行处罚。
	
	

	维护管理工作考核
（35分)
	夜景亮化设施日常修复时限
（15 分）
	单灯不亮，应一天内修复。
	未按时修复每次扣0.5 分。
	
	

	
	
	部分灯具（10%以上光源或路段 50 米以上光源或广场内 10盏灯以上光源）不亮，应在2天内修复。
	未及时修复每次扣1分。
	
	

	
	
	整体（整栋楼宇、路段全部光源或广场全部光源）不亮，应在 2 天内修复。
	未及时修复每次扣1分。
	
	

	
	
	灯杆门、电缆井盖缺失，应及时采取临时措施进行封盖，并在 2 天内修复。
	未按时修复每次扣0.5 分。
	
	

	
	
	配电箱、电表设备故障，要及时发现并采购人协调、在 2 天内修复。
	未及时修复每次扣0.5 分。
	
	

	
	
	电缆管线和其它设施被盗、破损，要及时组织抢修，并在3天内修复。
	未及时修复每次扣1分。
	
	

	
	夜景亮化日常巡查管理
（5分）
	成交供应商应建立夜景亮化设施维护周巡查制度，做到建立台帐、责任到人、巡查到位。
	未建立制度扣 1 分、未按时巡查每次扣 0.5 分、未建立台账扣 1 分。
	
	

	
	亮灯率    （10分）
	保证亮灯率90%以上（按投标人承诺的执行）。
	服务范围内每发现一处不亮扣0.5分，整栋不亮扣1分。
	
	

	
	夜景亮化日常容貌管理
（5 分）
	夜景亮化设施必须保持良好的灯容灯貌，及时清理乱涂写、乱张贴、乱悬挂，对设施定期保洁。
	容貌不洁每处扣0.5分。
	
	

	安全检查工作
（5 分）
	成交供应商每月应组织一次以上设施安全检查、检测工作，确保安全运行。
	无安全检查、检测记录扣 1 分，记录不全扣 0.5 分。
	
	

	安全生产工作
（20 分）
	发生施工安全事故：包括交通事故、倒杆伤人、触电伤人等。
	导致以上安全事故，发生一次扣 20 分，（最高扣 20 分）。
	
	

	
	发生高空作业安全事故：包括高空坠物伤人、高空作业人员坠落、高空作业车倾倒等。
	
	
	

	
	发生设施老化安全事故：包括漏
电、灯具脱落伤人、跳闸灭灯事故。
	
	
	


注：
1.按100分进行综合评分。大于等于90分为优秀，90分（不含）-85分（含）为良好，85分（不含）-80分（含）为及格，80分以下为不合格。
2.每两个月根据考核结果核拨上两个月维护管理费用，费用按合同价均价分成六次支付，综合评分优秀的全额拨付维护管理费用； 良好的拨付95%，合格的拨付90%，不合格的拨付80%。
3.当成交供应商因自身原因产生安全事故，采购人有权无条件解除合同，并且由成交供应商对所造成一切后果及损失承担全部责任。
4.综合考核分数＜80分即不合格，采购人有权要求整改，如累计三个月综合考核分＜80分，采购人有权无条件解除合同。
（七）结算标准
采购人根据每两个月考核结果支付服务费用，综合评分优秀的全额拨付维护管理费用； 良好的拨付95%，合格的拨付90%，不合格的拨付80%。
（八）验收要求：
验收的主体：采购人自行组织专家小组进行验收。
验收的时间：中标人按照采购需求规定的技术要求完成服务后向采购人提出项目验收申请，采购人在收到中标人项目验收申请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对采购项目进行实质性验收。
验收方式：中标人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完成服务后，由采购人组织的专家验收小组对服务质量和服务成果进行验收。
验收内容：验收内容包括每一项技术的履约情况。
验收标准：采购人根据采购项目需求包括的每一项技术要求的履约情况进行验收，中标人履约事项全部符合采购项目需求及采购合同约定的事项，视为验收合格。
验收程序：
①中标人按照采购需求规定的技术要求完成服务后向采购人提出项目验收建议，采购人在收到中标人项目验收建议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对采购项目进行实质性验收。
②采购人组织专家小组进行验收。
③采购人根据采购项目需求包括的每一项技术的履约情况进行验收，中标人履约事项全部符合采购项目需求及采购合同约定的事项，视为验收合格。
④在对采购项目需求中的每一项技术参数进行验收过程中，有任何一项技术参数不符合视为验收不通过，中标人须重新进行整改。整改完成后再次向采购人提交验收申请，直至验收合格。验收所产生的相关费用由中标人支付，各投标人应在报价时充分考虑所有因素。
